2017年三公经费公开变化
单位情况说明

一、2016年执行情况及2017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。 
1、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支出总计：192.45万元。其中：因公出国(境)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84万元，公务接待108.45万元。2016年原有预算单位共计60家，当年2月份机构撤销农林局、商务局2个单位，成立招商局1个单位，商务局并入经信局，农林局并入建设局；另花湖区域整体移交，划转花湖街办、花湖小学、武黄路小学新增3个单位，负担公车数量28台。

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支出共计：169.24万元，比上年下降33.36%。其中：因公出国(境)费0万元；公务用车购置费12.08万元，比上年下降42%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52.36万元，比上年下降29%；公务接待4.8万元，比上年下降70.5%。
2、2017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支出总计：209.45万元。其中：因公出国(境)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03万元，公务接待106.45万元。2017年年初预算单位共计62家，继续落实我区2016年下半年开始实行的公车改革制度，成立了区应急平台保障中心，保留公车34台，32台由区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车辆应急平台保障中心统一管理，另2台由区委、区政府各保留一台,进行统一调配使用。
二、加强公车经费长效管理
结合现状，我区重点抓好 “三公”经费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管理。
一是切实提高认识，认真加强学习
我区严格按照“三公”管理的要求，加强对公务用车管理，规范公务用车行为，这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执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定的需要。积极组织各单位认真学习文件精神和有关廉洁自律，并对照有关规定，逐一排查在公车管理、执行公务用车规定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，研究制定有针对性的整改措施。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充分认识加强公车管理、执行公务用车规定的重要性，在切实抓好公车管理的同时，带头执行好公务用车的有关规定。
二是加强公车管理，严格用车纪律
（1）严格按照上级有关规定，对公车购置进行严格地政府报批程序，不超标准、超编制配备公务用车、不用公款擅自购买公务用车，并对车辆购置费用进行定额定量控制。
（2）落实在公务用车管理方面，所有公务车辆除因公出差必须到外地外，晚上一律要停放在政府机关大院内；节假日、星期六、星期日无公事不得动用车辆，有公事必须向政府报备统一安排；车辆运行维修保养费用预算统一包干3万元，经费从严控制。
（3）2016年积极落实公车改革，出台《黄石港区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》，从6月1日起停驶封车，车辆上交政府。目前，我区保留公车34台，32台由区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车辆应急平台保障中心统一管理，另2台由区委、区政府各保留一台,进行统一调配使用。
目前，为进一步加强“三公”经费的监督管理，出台《黄石港区财务公开实施办法》，实行了月月公开的动态监管机制，使“三公”经费支出预算、决算数据全面公开透明，并取得实效。
总之，按区委、区政府相关要求，2017年以来我区进一步提高认识，牢固树立政治意识、大局意识、核心意识、看齐意识，明确主体责任，抓好作风制度建设，建立新常态下的新机制，实现“三公”经费零增长。
